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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龙湖公益基金会固定资产制度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基金会固定资产管理， 提高固定资产使用效益， 优化资产配置， 

明确责、权、利， 根据国家有关法规，结合基金会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行政部负责基金会固定资产的管理，即固定资产的购置、使用、保管、

维修、清查、处置等工作。财务部负责基金会固定资产价值的管理，即固定资产

的记账、核算工作； 

第二章  固定资产定义 

第三条 固定资产指使用期限超过一年，且单位价值 2000 元以上的资产，包括

房屋及建筑物、装修、机器设备、运输设备、办公设备、家具用品等。 

第三章  固定资产取得 

第四条 行政部负责统计各部门固定资产申购情况、编制相关固定资产计划与预

算、 安排资产购置等事项。各部门申报本部门固定资产购置需求，统一提交行

政部。 

第五条 行政部购置相关固定资产时，应严格遵守基金会相关支出审批流程，如

单次采购固定资产金额大于 1万，应签订合同。 

第六条 如固定资产为发起人单位借由本基金会无偿使用的，也应签订相关合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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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所有方和使用方。 

第四章  固定资产的登记与领用 

第七条 固定资产验收合格后，行政部应当对固定资产进行分类编号。 

第八条 行政部负责建立固定资产台账，并对固定资产领用进行登记。 

第九条 如固定资产为发起人单位借由本基金会无偿使用的，为方便管理，也将

该部分纳入固定资产台账。 

第五章   固定资产折旧 

第十条 固定资产折旧年限、净残值比例按如下执行： 

1. 房屋建筑物，使用年限 20年，残值率 5%； 

2. 运输设备，使用年限 4年，残值率 5%； 

3. 办公设备，使用年限 5年，残值率 5%； 

4. 电子设备，使用年限 3年，残值率 5%； 

 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依照法律法规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如固定资产为发起人单位借由本基金会无偿使用的，本基金会不做资

产购置和折旧相关核算，仍有发起人单位负责核算。 

第六章  固定资产的处置 

第十二条 固定资产达到初值条件的，由固定资产使用部门对资产处置的必要性、

可行性及原因进行说明，汇总上报行政部审核。行政部审核签字后，财务部填写

处置意见， 经秘书长审批后执行。  

第十三条 处置完成后行政部及时注销相关资产的台账 。财务部应对已销固定资

产及时取得销售发票和有关税费票据，记录报告固定资产的处置情况，防止出现

资产已处置而固定资产账面未注销的情形。 

第七章  固定资产的清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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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行政应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基金会的固定资产进行实地盘点，每年至少

盘点 1次，做到账实相符。每次盘点结束，统计清单并对盘盈、盘亏的固定资产

查明原因，经秘书长批准后进行相应处理。财务应协助监盘。 

第八章  附 则 

第十五条 本制度经基金会理事会审议通过。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基金会有权根

据发展的实际需要，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对本制度的内容进行不定时

的修改和补充。  

第十六条 本制度解释权属深圳市龙湖公益基金会。 

  

 

  


